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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深圳市三浦天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等七家公司各 8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内容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71,949.6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

购深圳市三浦天然化妆品有限公司、江西聚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江西聚优美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江西美之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江西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江西仁和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江
西金衡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各 80.00%的股权。

2、构成关联交易的原因
深圳市三浦天然化妆品有限公司与公司的关系为同一最终控制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其余六家标的公司因部分产品来自
于关联公司深圳市三浦天然化妆品有限公司，且品牌大部分使用的是“仁和”商标，基于谨慎性
原则，收购以上七家标的公司各 80%股权交易全部按关联交易审议程序操作，交易应提交董事
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过有关
政府部门的批准。

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要求， 上述关联公司已通过“信用中国” 网站（www.
creditchina.gov.cn）、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以上七家标
的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3、关联交易投票回避表决情况
董事会对确认关联交易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未参与表决。
4、主要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审批风险：本次交易尚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能否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21 年 5 月 21 日， 公司与标的公司———深圳市三浦天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江西聚和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江西聚优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江西美之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江西合和实
业有限公司、江西仁和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江西金衡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
司）及其全体股东共同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书》（以下简称：《意向协议书》）。 根据《意向
协议书》，公司拟收购以上七家标的公司各 80%股份。 依据协议要求，目前标的公司已完成审
计、评估等工作。

2021 年 7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深圳市三
浦天然化妆品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各 8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
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 [2021] 第 8127 号、8131 号、
8132 号、8133 号、8129 号、8130 号、8128 号 《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
99,930 万元作为最终评估值，公司拟以九折 89,937 万对应收购七家标的公司各 80%的股权，最
终确定收购总金额为 71,949.60 万元人民币，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方对本公司
的资产占用及担保情形，本次交易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根据八部委联合发文和证监会的要求，上述七家标的公司已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
creditchina.gov.cn）、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不是失信责
任主体。

2、深圳市三浦天然化妆品有限公司与公司的关系为同一最终控制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其余六家标的公司因部分产品来
自于关联公司深圳市三浦天然化妆品有限公司，且品牌大部分使用的是“仁和”商标，基于谨慎
性原则，收购以上七家标的公司各 80%股权交易全部按关联交易审议程序操作，交易应提交董
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梅强、肖正连、张威、彭秋林、张自强和杨潇回避表决。 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过有
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二、交易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1、交易关联方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 标的公司股东情况

深圳市三浦天然化妆品有
限公司

江西仁 和投资 控股 有限 公
司

法定代表人 :陈晓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982568660933U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 年 1 月 21 日
住所 :江西省樟树市药都南大道 158 号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 :仁和 （集团 ）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 98% ，肖正连 持股
2%。

王小兰 ，身份证号：4310…………48
王金凤 ，身份证号：4201…………22
张 鹏，身份证号 ：4403…………72

江西聚和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徐建红 ，身份证号：3622…………23
黄谊东 ，身份证号：3622…………35
崔 晓，身份证号 ：4103…………28

江西聚优美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徐建红 ，身份证号：3622…………23
崔 晓，身份证号 ：4103…………28
黄谊东 ，身份证号：3622…………35
金 慧，身份证号 ：3622…………17

江西美之妙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徐建红 ，身份证号：3622…………23
崔 晓，身份证号 ：4103…………28
黄谊东 ，身份证号：3622…………35
李友林 ，身份证号：3625…………16

江西合和实业有限公司
徐维浩 ，身份证号：3622…………34
黄谊东 ，身份证号：3622…………35
陈 雄，身份证号 ：3622…………15

江西仁和大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张 宇，身份证号 ：3609…………12
陈 瑛，身份证号 ：3622…………23

江西金衡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张清华 ，身份证号：3622…………72
徐向荣 ，身份证号：3609…………1X

2、股 东：深圳市三浦天然化妆品有限公司股东江西仁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系仁和（集
团）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98%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江西仁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会计期间 2021 年 6 月 30 日 （未审计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未审计 ）

总资产 44,937.70 39,309.03
净资产 12,208.53 12,241.37
销售收入 / /
净利润 32.83 38.78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深圳市三浦天然化妆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发、生产化妆品、护肤护发用品、医疗器械、

洗涤用品等为主并不断向大健康相关产品行业延伸及发展的生产型企业。
2、江西聚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经营化妆品、护肤护发用品为主，并不断向大健康

相关产品行业延伸及发展的企业。
3、江西聚优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经营医疗器械、保健器材为主，并不断向大健康

相关产品行业延伸及发展的企业。
4、江西美之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经营食品、保健品为主，并不断向大健康相关产

品行业延伸及发展的企业。
5、江西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经营母婴用品、保健食品为主，并不断向大健康相关产

品行业延伸及发展的企业。
6、江西仁和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大健康相关产品研究与开发的企业。
7、江西金衡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发、生产食品、保健食品、中药饮片为主，并不

断向大健康相关产品行业延伸及发展的企业。
具体情况见下表：

标的公司名称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深圳市 三浦天 然 化
妆品有限公司

1、名称：深圳市三浦天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2、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塘尾社区永和路 124 号深圳同安药业有限公司物业 D 栋第二 、第
三层
3、法定代表人：王小兰
4、注册资本： 150.00 万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 ：洗发护发、护肤类、沐浴液化妆品 、洗涤用品、消毒剂、卫生用品 、一
类医疗器械的研发和销售；国内贸易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经营广告业务，厨卫用品、日用品 、电子
数码、车辆用品 、家用美容电器的销售。（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
目除外 ），许可经营项目是：食品、保健食品的销售 ；一类医疗器械的生产 ；二类医疗器械的销售 ；
普通货运（凭有效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
7、成立日期：2005 年 10 月 24 日
8、主要历史沿革 ：深圳市三浦天然化妆品有限公司系由王金凤 、张鹏于 2005 年 10 月 24 日共同
出资组建。 组建时注册资本共人民币 100.00 万元，王金凤出资 80.0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80.00%；张鹏出资 20.0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20.00%。 通过 2007 年 10 月、2012 年 5 月、2016
年 3 月和 2017 年 12 月，根据董事会决议和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
万元 ，其中 ：江西仁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105.0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70.00%；王小兰
出资 30.00 万元人民币 ， 占注册资本的 20.00%； 王金凤出资 7.50 万元人民币 ， 占注册资本的
5.00%；张鹏出资 7.5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5.00%。 （详细内容见公司 《资产评估报告》）

江西聚 和电子 商 务
有限公司

1、名称：江西聚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住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仁和科技园 （仁和小院前靠葛玄路 2 号商铺）
3、法定代表人：崔晓
4、注册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经营范围：针纺织品 、服装鞋帽、床上用品 、日用百货 、家用电器 、保健器材 、消毒产品 、纸品 、湿
巾、化工产品 （危险爆炸物品除外 ）、洗涤用品 、化妆品 、护肤护发用品 、计生用品 、儿童玩具 、一类
医疗器械 、第二类医疗器械、保健品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研究开发 ；网络技术服务 ；预包装食品批
发兼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成立日期：2017 年 7 月 3 日
8、主要历史沿革 ：江西聚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于 2017 年 07 月 03 日成立 ，其中自然人股东崔
晓出资 130 万元 ， 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3%；自然人股东徐建红出资 6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
自然人股东黄建英出资 27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7%。 2020 年 12 月，黄建英将其持有 “聚和商务”
股权全部转让给黄谊东。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4 月 30 日，“聚和商务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其中自然人股东崔晓出资 130 万元 ， 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3%；自然人股东徐建红出资 6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60%；自然人股东黄谊东出资 27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27%。 （详细内容见公
司《资产评估报告 》）

江西聚 优美电 子 商
务有限公司

1、名称：江西聚优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住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仁和 863 科技园
3、法定代表人：金慧
4、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床上用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保健食品 、保健器
材、消毒产品、化工产品（危险爆炸物品除外 ）、洗涤用品 、化妆品 、护肤护发用品 、计生用品 、儿童
玩具、第一类、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含网上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研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 。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成立日期：2019 年 6 月 12 日
8、主要历史沿革 ：江西聚优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成立 ，其中 ，江西聚和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出资 180 万元，股权占比 90%；崔晓女士出资 20 万元 ，股权占比 10%。 2019 年 11
月 6 日 ，公司进行股权变更 ，变更后股权结构为 ：徐建红女士出资 120 万元 ，持股占比 60%；黄谊
东先生出资 44 万元，持股占比 22%；崔晓女士出资 36 万元 ，持股占比 18%。 2021 年 2 月 5 日 ，黄
谊东先生向金慧先生转让部分股权 ，最终出资及持股情况为 ：徐建红女士出资 120 万元 ，持股占
比 60%；崔晓女士出资 36 万元，持股占比 18%；黄谊东先生出资 34 万元，持股占比 17%；金慧先生
出资 10 万元，持股占比 5%。 （详细内容见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江西美 之妙电 子 商
务有限公司

1、名称：江西美之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住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仁和大道西侧福城医药物流园内环路 1 号
3、法定代表人：李友林
4、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 ：食品互联网销售 （销售预包装食品 ），保健食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针纺织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
售、家用电器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食品用
洗涤剂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玩具 、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 ，网络技术服务 （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7、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14 日
8、主要历史沿革 ：江西美之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成立 ，其中自然人股东
崔晓出资 40 万元 ， 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20%； 自然人股东徐建红出资 12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60%；自然人股东黄谊东出资 4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2021 年 2 月，黄谊东和崔晓分别将其持
有 “美之妙商务 ”3%和 2%的股权转让给李友林 。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4 月 30 日 ，“美之妙商
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自然人股东崔晓出资 36 万元 ， 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8%；自
然人股东徐建红出资 12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自然人股东黄谊东出资 34 万元 ，占注册资本
的 17%；自然人股东李友林出资 1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5%。 （详细内容见公司 《资产评估报告》）

江西合 和实业 有 限
公司

1、名称：江西合和实业有限公司
2、住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药都南大道 158 号
3、法定代表人：陈雄
4、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 ：保健食品销售 ，食品经营 （销售预包装食品 ），食品互联网销售 （销售预包
装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日用百货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 、消毒剂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 ），母婴用品销售 ，卫生用品和
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 ，销售玩具，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软件开发 ，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个人卫生用品销售 ，化妆品批发 ，化妆品零售 （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
7、成立日期：2013 年 12 月 05 日
8、主要历史沿革 ：江西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是于 2013 年 12 月 05 日成立 ，初始注册资本 300 万元
整，其中自然人股东黄谊东出资 147 万元 ， 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49%；自然人股东徐维浩出资 153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2021 年 2 月 21 日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自然人股东黄谊东转让部
分股权给自然人陈雄 ，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为 ：公司注册资本 300 万元整 ，其中自然人股东黄
谊东出资 111 万元 ， 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37%； 自然人股东徐维浩出资 153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1%；自然人股东陈雄出资 36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12%。 （详细内容见公司 《资产评估报告 》）

江西仁 和大健 康 科
技有限公司

1、名称：江西仁和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2、住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城北经济技术开发区 4 号路南侧
3、法定代表人：陈瑛
4、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经营范围：营养健康研究与开发；健康管理服务及信息咨询 ；化妆品 、预包装食品 、中药材 、日用
化工用品、日用洗涤用品、护肤护发用品、保健用品、保健食品、保健器材、医疗器械、消毒产品 、计
生用品销售；生物技术研发；计算机软硬件研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软件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技
术咨询 ；网上贸易代理；商务信息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 ；卫生用品 、日用百货 、预包装食品 、针纺织
品 、服装鞋帽、床上用品 、日用百货、家用电器 、保健器材 、纸品 、湿巾 、化工产品 （危险爆炸物品除
外）、洗涤用品 、儿童玩具、包装装潢印刷品、塑胶制品、包装容器、玻璃制品、塑料配件、铝制品 、文
化体育用品及器材销售；国内贸易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7、成立日期：2019 年 5 月 23 日
8、主要历史沿革 ：江西仁和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是于 2019 年 05 月 23 日成立 ，其中自然人股东
张宇出资 160 万元 ，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80%；自然人股东陈瑛出资 4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20%。
（详细内容见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江西金 衡康生 物 科
技有限公司

1、名称：江西金衡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住所：江西省樟树市药都医药工业园泰欣大道 1 号
3、法定代表人：徐向荣
4、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经营范围：罐头 （其他罐头 ）、饮料 （固体饮料和其他饮料 ）、茶叶及相关制品 （代用茶 ）、淀粉糖 、
糖果制品 （糖果 ）、婴幼儿及其他西方谷粉 、方便食品 （其他方便食品 ）、乳制品 （乳粉 ）、保健食品 、
中药饮片、第一类、第二类医疗器械 、消毒用品、卫生用品生产、销售；生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
术咨询；中药材种植、销售；农副产品收购 、初加工 、销售 ；化妆品 、日用百货 、日化用品 、日用洗涤
用品 、护肤护发用品销售 ；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
7、成立日期：2014 年 4 月 8 日
8、主要历史沿革 ：江西金衡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于 2014 年 04 月 08 日成立 ，初始注册名称为
江西药都养生发展有限公司，初始注册资本 200 万元整 ，其中江西药都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
资 80 万元 ，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40%；药都国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12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60%。 根据 2015 年 8 月 7 日公司召开的股东会议同意公司名称江西药都养生发展有限公司变更
为江西金衡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根据 2015 年 5 月 15 日、2015 年 9 月 21 日 、2017 年 5 月 3 日和
2020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召开的股东会议，公司注册资本 200 万元整，其中自然人股东张清华出资
160 万元 ，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80%；自然人股东徐向荣出资 4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详细内
容见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8、交易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标的公司名称 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单位 ：元）

深圳市三浦天然化
妆品有限公司

项目/会计期间 2021 年 4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74,300,587.03 65,339,533.10
净资产 34,234,732.89 28,194,357.61
销售收入 60,581,608.97 196,180,893.74
利润总额 7,905,240.39 20,874,906.52
净利润 6,402,627.37 16,418,212.12

江西聚和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项目/会计期间 2021 年 4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9,280,023.78 32,209,569.50
净资产 5,222,544.51 1,162,443.80
销售收入 40,977,919.38 68,457,835.62
利润总额 3,820,952.51 2,666,501.16
净利润 3,060,100.71 2,440,999.09

江西聚优美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项目/会计期间 2021 年 4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93,884,118.78 80,326,177.20
净资产 32,715,701.32 9,768,398.16
销售收入 99,338,243.86 226,986,924.18
利润总额 17,002,477.93 29,932,692.35
净利润 14,447,303.16 25,634,310.62

江西美之妙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项目/会计期间 2021 年 4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6,471,323.59 469,412.97
净资产 2,888,540.99 39,221.78
销售收入 18,007,420.08 2,288,477.26
利润总额 1,133,378.27 412,860.82
净利润 849,319.21 392,217.78

江西合和实业有限
公司

项目/会计期间 2021 年 4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0,740,455.20 26,851,746.33
净资产 5,241,976.35 3,229,976.05
销售收入 16,835,906.04 57,369,151.62
利润总额 2,153,112.21 844,168.92
净利润 2,012,000.30 794,027.50

江西仁和大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项目/会计期间 2021 年 4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7,511,961.79 21,039,453.71
净资产 12,187,800.11 7,681,430.49
销售收入 29,422,906.35 88,233,195.26
利润总额 3,344,694.13 9,118,035.91
净利润 2,506,369.62 6,836,574.12

江西金衡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项目/会计期间 2021 年 4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5,892,508.62 19,818,531.90
净资产 10,039,082.33 13,062,883.41
销售收入 15,883,793.29 48,672,734.02
利润总额 1,470,012.31 3,476,371.00
净利润 1,417,118.62 3,232,629.55

注 1：标的公司上述财务数据经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注 2：截至本公告日，标的股权不存在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

字 [2021] 第 8127 号、8131 号、8132 号、8133 号、8129 号、8130 号、8128 号《资产评估报告》,� 以
2021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考虑到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两种不同评估方法的优势与限制，分析两种评估方法对本项目评估结果的影响程度，根据
本次特定的经济行为，收益法评估结果更有利于反映评估对象的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以收益
法评估结果 99,930 万元作为最终评估值， 公司拟以九折 89,937 万对应收购七家标的公司各
80%的股权，最终确定收购总金额为 71,949.60 万元人民币。 评估结果主要情况如下：
标的公司名称 评估结果情况

深圳市三浦天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1、资产基础法评估：通过资产基础法评估 ，“深圳三浦 ”评估前账面资产总计 5,430.21
万元，评估价值 11,250.52 万元，评估增值 5,820.31 万元 ，增值率 107.18%；账面负债总
计 2,588.72 万元 ， 评估价值 2,588.72 万元 ； 账面净资产 2,841.49 万元 ， 评估价值
8,661.80 万元，评估增值 5,820.31 万元，增值率 204.83%。
2、收益法评估 ：通过收益法评估过程 ，在评估假设及限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 ，“深圳
三浦 ” 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 ， 评估前账面价值 2,841.49 万元 ， 评估价值
20,110.00 万元 ，评估增值 17,268.51 万元，增值率 607.73%。
“深圳三浦”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 ，采用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果 8,661.80 万元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20,110.00 万元 ，两种评估方法确定的
评估结果差异 11,448.20 万元。收益法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增加 132.17%。
考虑到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不同评估方法的优势与限制 ，分析两种评估方法对
本项目评估结果的影响程度 ，根据本次特定的经济行为 ，收益法评估结果更有利于
反映评估对象的价值 。 因此 ，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江西聚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资产基础法评估 ：通过资产基础法评估 ，江西聚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评估前账面
资产总计 9,388.41 万元，评估价值 9,521.95 万元 ，评估增值 133.54 万元 ，增值率 1.42
%；账面负债总计 6,116.84 万元 ，评估价值 6,116.84 万元 ；账面净资产 3,271.57 万元 ，
评估价值 3,405.11 万元 ，评估增值 133.54 万元，增值率 4.08 %。
2、收益法评估：通过收益法评估过程 ，在评估假设及限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 ，江西聚
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前账面价值 3,271.57 万元 ，
评估价值 51,080.00 万元 ，评估增值 47,808.43 万元，增值率 1461.33%。
“聚和商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 ，采用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果 3,405.11 万元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51,080.00 万元 ，两种评估方法确定的
评估结果差异 47,674.89 万元。 收益法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高 1400.10%。
考虑到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不同评估方法的优势与限制 ，分析两种评估方法对
本项目评估结果的影响程度 ，根据本次特定的经济行为 ，收益法评估结果更有利于
反映评估对象的价值 。 因此 ，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江西聚优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资产基础法评估 ：通过资产基础法评估 ，江西聚优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评估前账
面资产总计 4,928.00 万元 ， 评估价值 4,930.39 万元 ， 评估增值 2.39 万元 ， 增值率
0.05%；账面负债总计 4,405.75 万元 ，评估价值 4,405.75 万元 ；账面净资产 522.25 万
元，评估价值 524.64 万元 ，评估增值 2.39 万元，增值率 0.46 %。
2、收益法评估：通过收益法评估过程 ，在评估假设及限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 ，江西聚
优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 ， 评估前账面价值 522.25 万
元，评估价值 7,020.00 万元，评估增值 6,497.75 元，增值率 1244.17%。
“聚优美商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 ，采用资产基础
法评估结果 524.64 万元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7,020.00 万元 ，两种评估方法确定的
评估结果差异 6,495.36 万元 。 收益法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高 1238.06%。
考虑到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不同评估方法的优势与限制 ，分析两种评估方法对
本项目评估结果的影响程度 ，根据本次特定的经济行为 ，收益法评估结果更有利于
反映评估对象的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

江西美之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 资产基础法评估 ： 通过资产基础法评估 ，“美之妙商务 ” 评估前账面资产总计
2,647.13 万元 ，评估价值 2,648.17 万元 ，评估增值 1.03 万元 ，增值率 0.04 %；账面负债
总计 2,358.28 万元 ， 评估价值 2,358.28 万元 ； 账面净资产 288.85 万元 ， 评估价值
289.89 万元，评估增值 1.03 万元 ，增值率 0.36 %。
2、收益法评估：通过收益法评估过程 ，在评估假设及限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 ，江西美
之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 ， 评估前账面价值 288.85 万
元，评估价值 5,210.00 万元，评估增值 4,921.15 万元，增值率 1703.68%。
“美之妙商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 ，采用资产基础
法评估结果 289.89 万元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5,210.00 万元 ，两种评估方法确定的
评估结果差异 4,920.11 万元 。 收益法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高 1697.23%。
考虑到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不同评估方法的优势与限制 ，分析两种评估方法对
本项目评估结果的影响程度 ，根据本次特定的经济行为 ，收益法评估结果更有利于
反映评估对象的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

江西合和实业有限公司

1、资产基础法评估 ：通过资产基础法评估 ，江西合和实业有限公司评估前账面资产
总计 3,074.05 万元，评估价值 3,142.54 万元 ，评估增值 68.49 万元，增值率 2.23%；账面
负债总计 2,549.85 万元 ，评估价值 2,549.85 万元 ；账面净资产 524.20 万元 ，评估价值
592.69 万元，评估增值 68.49 万元，增值率 13.07%。
2、收益法评估：通过收益法评估过程 ，在评估假设及限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 ，江西合
和实业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前账面价值 524.20 万元 ，评估
价值 5,280.00 万元，评估增值 4,755.80 万元，增值率 907.25%。
“合和实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 ，采用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果 592.69 万元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5,280.00 万元 ，两种评估方法确定的评
估结果差异 4,687.31 万元。 收益法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高 790.85%。 考虑
到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不同评估方法的优势与限制 ，分析两种评估方法对本项
目评估结果的影响程度 ，根据本次特定的经济行为 ，收益法评估结果更有利于反映
评估对象的价值。 因此 ，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江西仁和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资产基础法评估 ：通过资产基础法评估 ，江西仁和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评估前账
面资产总计 2,751.20 万元 ， 评估价值 2,775.51 万元 ， 评估增值 24.31 万元 ， 增值率
0.88%；账面负债总计 1,532.42 万元 ，评估价值 1,532.42 万元 ；账面净资产 1,218.78 万
元，评估价值 1,243.09 万元，评估增值 24.31 万元 ，增值率 1.99%。
2、收益法评估：通过收益法评估过程 ，在评估假设及限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 ，江西仁
和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 ， 评估前账面价值 1,218.78 万
元，评估价值 6,780.00 万元，评估增值 5,561.22 万元，增值率 456.29%。
“仁和大健康”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 ，采用资产基础
法评估结果 1,243.09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6,780.00 万元 ，两种评估方法确定的
评估结果差异 5,536.91 万元。 收益法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高 445.42%。 考
虑到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不同评估方法的优势与限制 ，分析两种评估方法对本
项目评估结果的影响程度 ，根据本次特定的经济行为 ，收益法评估结果更有利于反
映评估对象的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

江西金衡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资产基础法评估 ：通过资产基础法评估 ，江西金衡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评估前账
面资产总计 1,589.25 万元 ， 评估价值 1,776.42 万元 ， 评估增值 187.17 万元 ， 增值率
11.78%；账面负债总计 585.34 万元，评估价值 585.34 万元；账面净资产 1,003.91 万元，
评估价值 1,191.08 万元 ，评估增值 187.17 万元，增值率 18.64%。
2、收益法评估：通过收益法评估过程 ，在评估假设及限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 ，江西金
衡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 ， 评估前账面价值 1,003.91 万
元，评估价值 4,450.00 万元，评估增值 3,446.09 万元，增值率 343.27%。
“金衡康 ”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
估结果 1,191.08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4,450.00 万元，两种评估方法确定的评估
结果差异 3,258.92 万元 。 收益法评估结果比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高 273.61%。 考虑到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不同评估方法的优势与限制 ，分析两种评估方法对本项目
评估结果的影响程度 ，根据本次特定的经济行为 ，收益法评估结果更有利于反映评
估对象的价值 。 因此，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五、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股权转让方：交易对手方各相关股东（以下简称“甲方”）
股权受让方：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标 的 公
司名称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深 圳 市
三 浦 天
然 化 妆
品 有 限
公司

第一条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1 标的公司是一家以研发、生产化妆品、护肤护发用品 、医疗器械 、洗涤用品等为主并不断向大健康相关
产品行业延伸及发展的生产型企业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0 月 24 日 ，注册资本为 150 万元 ，注册地址为深
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塘尾社区永和路 124 号深圳同安药业有限公司物业 D 栋第二、第三层 。
1.2 标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前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

1 江西仁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0% 105
2 王小兰 20% 30
3 王金凤 5% 7.5
4 张鹏 5% 7.5
合计 100% 150
第二条 标的股权
2.1 本协议标的股权为甲方合计拥有的标的公司 80%股权及其所包含的股东权益。
2.2 甲方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80%股权及相应权益以本协议约定的价格转让给乙方 ，其中江西仁
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转让 70%、 王金凤 转让 5%、王小兰转让 5%。
2.3 标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

1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0% 120
2 王小兰 15% 22.5
3 张鹏 5% 7.5
合计 100% 150
第三条 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
3.1 乙方聘请的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以 2021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进
行了审计 ，根据其出具的大华审字 （2021）0015266 号审计报告 ，标的公司一年一期 （2020 年及 2021 年 1-4
月）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1-4 月

营业收入 19618.09 6058.16
归母净利润 1607.15 640.26
总资产 6718.56 7430.06
母公司净资产 2467.28 2841.49
乙方聘请的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 、 以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评估 。 根据其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 (2021)第 8127 号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母公司账面净资产 收益法评估结果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2,841.49 20,110.00 8,661.80
标的股权价格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参考，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确定标的公司 80%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
币 14,479.2 万元 （含税 ）(其中 ：江西仁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669.30 万元 （含税 ）、王金凤 904.95 万元
（含税 ）、王小兰 904.95 万元（含税）)。
3.2 收购价款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 本协议签署并经乙方股东大会通过后的 5 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
支付收购价款的 50%。 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
3.3 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后 2 个工作日内将各自的银行收款账户以书面形式发给乙方，乙方按本协议约定将
股权转让款转账到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第四条 甲方权利、义务及保证
4.1 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未设定有他项权利，不存在任何瑕疵 。
4.2 标的公司拥有的资产完整 、真实，资产所有权不存在任何瑕疵，不存在任何形式担保。
4.3 已履行转让股权所必须的所有法律程序。
4.4 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真实、完整，不存在或有债务 。
4.5 在完成股权转让之前，不得有任何不利于标的公司的处分行为和承诺。
4.6 自基准日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至股权交付完毕之日 ，甲方须保证标的公司正常经营 ，对标的公司股权
转让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保证不提议、不实施利润分配。
4.7 甲方保证标的公司目前依然是有效存续的，具有按其营业执照进行正常合法经营所需的全部有效的政
府批文 、证件和许可 。
4.8 不得隐瞒标的公司业务或财务上的任何瑕疵 ，包括但不限于应尽未尽的纳税义务等 。
4.9 积极协助、配合乙方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 ，修订、签署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的相关文件 ，
共同办理标的公司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第五条 乙方权利、义务及保证

5.1 乙方须依据本协议第三条之规定及时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
5.2 乙方将按本协议之规定，配合标的公司及时办理股权及其他权利转让之报批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

等手续及相关文件 。
第六条 债权债务
标的公司在本次收购完成前形成的一切与标的公司正常经营无关的债务均由甲方承担；有关行政、司法部
门对标的公司因此次收购之前所存在的行为所作出的任何提议 、通知 、命令 、裁定 、判决 、决定等所确定的
义务，均由甲方承担。
第七条 股权交付
7.1 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 ，且在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完毕相关变更登记手续，视为股权已交付 。
7.2 股权交付后，依据《公司法》修改标的公司有关章程。
第八条 税费及其他费用
8.1 与拥有 、管理、经营或运作目标的公司有关的，在标的股权交付之前产生的一切税项和费用 （无论该税
项和/或费用是在标的股权交付当天或在该日以前或以后征收或缴纳 ），由甲方承担 。
8.2 甲方承担因标的股权评估增值而产生的全部税项和/或费用，由此产生的个人税收由乙方代扣代缴或
甲方自行缴纳 。
8.3 无论本协议项下标的公司股权转让最终是否达成 ， 及于股权转让之前期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 、审
计、资产评估等事项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
8.4 因办理股权转让应交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由甲方自行承担，其他税费各自按税法规定各自承
担 。
第九条 业绩承诺

甲方保证对标的公司未来三年业绩进行承诺 ，具体内容以甲乙双方另行签订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为
准 。

江 西 聚
和 电 子
商 务 有
限公司

第一条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1 标的公司是一家以经营化妆品、护肤护发用品为主，并不断向大健康相关产品行业延伸及发展的企业 。
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7 月，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仁和科技园 （仁和小院前
靠葛玄路 2 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 ：崔晓。
1.2 标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前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

1 徐建红 60% 600
2 黄谊东 27% 270
3 崔晓 13% 130
合计 100% 1000
第二条 标的股权
2.1 本协议标的股权为甲方合计拥有的标的公司 80%股权及其所包含的股东权益。
2.2 甲方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80%股权及相应权益以本协议约定的价格转让给乙方 ，其中徐建红
转让 60 %、黄谊东转让 14 %、崔晓转让 6 %。
2.3 标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

1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0% 800
2 黄谊东 13% 130
3 崔晓 7% 70
合计 100% 1000
第三条 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
3.1 乙方聘请的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以 2021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进
行了审计 ，根据其出具的大华审字 （2021）0015251 号审计报告 ，标的公司一年一期 （2020 年及 2021 年 1-4
月）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1-4 月

营业收入 22,698.69 9,933.82
净利润 2,563.43 1,444.73
总资产 8,032.62 9,388.41
净资产 976.84 3,271.57
乙方聘请的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 、 以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评估 。 根据其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 (2021)第 8131 号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公司账面净资产 收益法评估结果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3,271.57 51,080.00 3,405.11
标的股权价格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参考，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确定标的公司 80%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
币 36,777.60 万元（含税）(其中 ：徐建红 27,583.20 万元 （含税 ）、黄谊东 6,436.08 万元 （含税 ）、崔晓 2,758.32
万元 （含税）)。
3.2 收购价款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 本协议签署并经乙方股东大会通过后的 5 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
支付收购价款的 50%。 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
3.3 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后 2 个工作日内将各自的银行收款账户以书面形式发给乙方，乙方按本协议约定将
股权转让款转账到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第四条 甲方权利、义务及保证
4.1 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未设定有他项权利，不存在任何瑕疵 。
4.2 标的公司拥有的资产完整 、真实，资产所有权不存在任何瑕疵，不存在任何形式担保。
4.3 已履行转让股权所必须的所有法律程序。
4.4 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真实、完整，不存在或有债务 。
4.5 在完成股权转让之前，不得有任何不利于标的公司的处分行为和承诺。
4.6 自基准日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至股权交付完毕之日 ，甲方须保证标的公司正常经营 ，对标的公司股权
转让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保证不提议、不实施利润分配。
4.7 甲方保证标的公司目前依然是有效存续的，具有按其营业执照进行正常合法经营所需的全部有效的政
府批文 、证件和许可 。
4.8 不得隐瞒标的公司业务或财务上的任何瑕疵 ，包括但不限于应尽未尽的纳税义务等 。
4.9 积极协助、配合乙方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 ，修订、签署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的相关文件 ，
共同办理标的公司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第五条 乙方权利、义务及保证

5.1 乙方须依据本协议第三条之规定及时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
5.2 乙方将按本协议之规定，配合标的公司及时办理股权及其他权利转让之报批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

等手续及相关文件 。
第六条 债权债务
标的公司在本次收购完成前形成的一切与标的公司正常经营无关的债务均由甲方承担；有关行政、司法部
门对标的公司因此次收购之前所存在的行为所作出的任何提议 、通知 、命令 、裁定 、判决 、决定等所确定的
义务，均由甲方承担。
第七条 股权交付
7.1 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 ，且在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完毕相关变更登记手续，视为股权已交付 。
7.2 股权交付后，依据《公司法》修改标的公司有关章程。
第八条 税费及其他费用
8.1 与拥有 、管理、经营或运作目标的公司有关的，在标的股权交付之前产生的一切税项和费用 （无论该税
项和/或费用是在标的股权交付当天或在该日以前或以后征收或缴纳 ），由甲方承担 。
8.2 甲方承担因标的股权评估增值而产生的全部税项和/或费用，由此产生的个人税收由乙方代扣代缴或
甲方自行缴纳 。
8.3 无论本协议项下标的公司股权转让最终是否达成 ， 及于股权转让之前期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 、审
计、资产评估等事项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
8.4 因办理股权转让应交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由甲方自行承担，其他税费各自按税法规定各自承
担 。
第九条 业绩承诺

甲方保证对标的公司未来三年业绩进行承诺 ，具体内容以甲乙双方另行签订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为
准 。

江 西 聚
优 美 电
子 商 务
有 限 公
司

第一条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1 标的公司是一家以经营医疗器械 、保健器材为主，并不断向大健康相关产品行业延伸及发展的企业 ，成
立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 ，注册地址为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仁和 863 科技园。
1.2 标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前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

1 徐建红 60% 120
2 黄谊东 17% 34
3 崔晓 18% 36
4 金慧 5% 10
合计 100% 200
第二条 标的股权
2.1 本协议标的股权为甲方合计拥有的标的公司 80%股权及其所包含的股东权益。
2.2 甲方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80%股权及相应权益以本协议约定的价格转让给乙方 ，其中徐建红
转让 60 %、黄谊东转让 12 %、崔晓转让 8 %。
2.3 标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

1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0% 160
2 黄谊东 5% 10
3 崔晓 10% 20
4 金慧 5% 10
合计 100% 200
第三条 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
3.1 乙方聘请的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以 2021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进
行了审计 ，根据其出具的大华审字 （2021）0015281 号审计报告 ，标的公司一年一期 （2020 年及 2021 年 1-4
月）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1-4 月

营业收入 6,845.78 4,097.79
净利润 244.10 306.01
总资产 3,220.96 4,928.00
净资产 116.24 522.25
乙方聘请的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 、 以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评估 。 根据其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 (2021)第 8132 号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公司账面净资产 收益法评估结果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522.25 7,020.00 524.64
标的股权价格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参考，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确定标的公司 80%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
币 5,054.40 万元 （含税 ）(其中 ：徐建红 3,790.80 万元 （含税 ）、黄谊东 758.16 万元 （含税 ）、崔晓 505.44 万元
（含税）)。
3.2 收购价款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 本协议签署并经乙方股东大会通过后的 5 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
支付收购价款的 50%。 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
3.3 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后 2 个工作日内将各自的银行收款账户以书面形式发给乙方，乙方按本协议约定将
股权转让款转账到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第四条 甲方权利、义务及保证
4.1 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未设定有他项权利，不存在任何瑕疵 。
4.2 标的公司拥有的资产完整 、真实，资产所有权不存在任何瑕疵，不存在任何形式担保。
4.3 已履行转让股权所必须的所有法律程序。
4.4 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真实、完整，不存在或有债务 。
4.5 在完成股权转让之前，不得有任何不利于标的公司的处分行为和承诺。
4.6 自基准日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至股权交付完毕之日 ，甲方须保证标的公司正常经营 ，对标的公司股权
转让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保证不提议、不实施利润分配。
4.7 甲方保证标的公司目前依然是有效存续的，具有按其营业执照进行正常合法经营所需的全部有效的政
府批文 、证件和许可 。
4.8 不得隐瞒标的公司业务或财务上的任何瑕疵 ，包括但不限于应尽未尽的纳税义务等 。
4.9 积极协助、配合乙方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 ，修订、签署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的相关文件 ，
共同办理标的公司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第五条 乙方权利、义务及保证

5.1 乙方须依据本协议第三条之规定及时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
5.2 乙方将按本协议之规定，配合标的公司及时办理股权及其他权利转让之报批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

等手续及相关文件 。
第六条 债权债务
标的公司在本次收购完成前形成的一切与标的公司正常经营无关的债务均由甲方承担；有关行政、司法部
门对标的公司因此次收购之前所存在的行为所作出的任何提议 、通知 、命令 、裁定 、判决 、决定等所确定的
义务，均由甲方承担。
第七条 股权交付
7.1 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 ，且在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完毕相关变更登记手续，视为股权已交付 。
7.2 股权交付后，依据《公司法》修改标的公司有关章程。
第八条 税费及其他费用
8.1 与拥有 、管理、经营或运作目标的公司有关的，在标的股权交付之前产生的一切税项和费用 （无论该税
项和/或费用是在标的股权交付当天或在该日以前或以后征收或缴纳 ），由甲方承担 。
8.2 甲方承担因标的股权评估增值而产生的全部税项和/或费用，由此产生的个人税收由乙方代扣代缴或
甲方自行缴纳 。
8.3 无论本协议项下标的公司股权转让最终是否达成 ， 及于股权转让之前期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 、审
计、资产评估等事项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
8.4 因办理股权转让应交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由甲方自行承担，其他税费各自按税法规定各自承
担 。
第九条 业绩承诺

甲方保证对标的公司未来三年业绩进行承诺 ，具体内容以甲乙双方另行签订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为
准 。

江 西 美 之
妙 电 子 商
务 有 限 公
司

第一条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1 标的公司是一家以经营食品 、保健品为主 ，并不断向大健康相关产品行业延伸及发展的企业 。 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 ，注册地址为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仁和大道西侧福城医药物流园
内环路 1 号。
1.2 标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前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

1 徐建红 60% 120
2 黄谊东 17% 34
3 崔晓 18% 36
4 李友林 5% 10
合计 100% 200
第二条 标的股权
2.1 本协议标的股权为甲方合计拥有的标的公司 80%股权及其所包含的股东权益。
2.2 甲方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80%股权及相应权益以本协议约定的价格转让给乙方， 其中徐建红
转让 60 %、黄谊东转让 12 %、崔晓转让 8 %。
2.3 标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

1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0% 160
2 黄谊东 5% 10
3 崔晓 10% 20
4 李友林 5% 10
合计 100% 200
第三条 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
3.1 乙方聘请的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21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进行
了审计，根据其出具的大华审字 （2021）0015264 号审计报告 ，标的公司一年一期 （2020 年及 2021 年 1-4 月 ）
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1-4 月

营业收入 228.85 1,800.74
净利润 39.22 84.93
总资产 46.94 2,647.13
净资产 3.92 288.85
乙方聘请的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以资产基础法和收益
法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评估 。根据其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 (2021)第 8133 号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账面净资产 收益法评估结果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288.85 5,210.00 289.89
标的股权价格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参考，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确定标的公司 80%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
币 3,751.20 万元（含税 ）(其中 ：徐建红 2,813.40 万元 （含税 ）、黄谊东 562.68 万元 （含税 ）、崔晓 375.12 万元
（含税）)。
3.2 收购价款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本协议签署并经乙方股东大会通过后的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
付收购价款的 50%。 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3.3 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后 2 个工作日内将各自的银行收款账户以书面形式发给乙方， 乙方按本协议约定将
股权转让款转账到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第四条 甲方权利、义务及保证
4.1 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未设定有他项权利，不存在任何瑕疵 。
4.2 标的公司拥有的资产完整 、真实，资产所有权不存在任何瑕疵，不存在任何形式担保。
4.3 已履行转让股权所必须的所有法律程序。
4.4 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真实、完整，不存在或有债务 。
4.5 在完成股权转让之前，不得有任何不利于标的公司的处分行为和承诺。
4.6 自基准日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至股权交付完毕之日，甲方须保证标的公司正常经营 ，对标的公司股权转
让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保证不提议、不实施利润分配。
4.7 甲方保证标的公司目前依然是有效存续的，具有按其营业执照进行正常合法经营所需的全部有效的政
府批文 、证件和许可 。
4.8 不得隐瞒标的公司业务或财务上的任何瑕疵 ，包括但不限于应尽未尽的纳税义务等 。
4.9 积极协助、配合乙方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 ，修订 、签署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的相关文件 ，
共同办理标的公司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第五条 乙方权利、义务及保证

5.1 乙方须依据本协议第三条之规定及时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
5.2 乙方将按本协议之规定，配合标的公司及时办理股权及其他权利转让之报批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

等手续及相关文件。
第六条 债权债务
标的公司在本次收购完成前形成的一切与标的公司正常经营无关的债务均由甲方承担 ；有关行政 、司法部
门对标的公司因此次收购之前所存在的行为所作出的任何提议 、通知 、命令 、裁定 、判决 、决定等所确定的
义务 ，均由甲方承担 。
第七条 股权交付
7.1 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 ，且在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完毕相关变更登记手续，视为股权已交付 。
7.2 股权交付后，依据《公司法》修改标的公司有关章程。
第八条 税费及其他费用
8.1 与拥有 、管理、经营或运作目标的公司有关的 ，在标的股权交付之前产生的一切税项和费用 （无论该税
项和/或费用是在标的股权交付当天或在该日以前或以后征收或缴纳 ），由甲方承担 。
8.2 甲方承担因标的股权评估增值而产生的全部税项和/或费用， 由此产生的个人税收由乙方代扣代缴或
甲方自行缴纳 。
8.3 无论本协议项下标的公司股权转让最终是否达成，及于股权转让之前期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 、审计 、
资产评估等事项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
8.4 因办理股权转让应交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由甲方自行承担， 其他税费各自按税法规定各自承
担 。
第九条 业绩承诺

甲方保证对标的公司未来三年业绩进行承诺 ，具体内容以甲乙双方另行签订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为
准 。

江 西 合
和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第一条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1 标的公司是一家以经营母婴用品 、保健食品为主，并不断向大健康相关产品行业延伸及发展的企业。成
立于 2013 年 12 月 5 日，注册资本为 300 万元，注册地址为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药都南大道 158 号 。
1.2 标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前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

1 徐维浩 51% 153
2 黄谊东 37% 111
3 陈雄 12% 36
合计 100% 300
第二条 标的股权
2.1 本协议标的股权为甲方合计拥有的标的公司 80%股权及其所包含的股东权益。
2.2 甲方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80%股权及相应权益以本协议约定的价格转让给乙方 ，其中徐维浩
转让 51 %、黄谊东转让 29 %。
2.3 标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

1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0% 240
2 黄谊东 8% 24
3 陈雄 12% 36
合计 100% 300
第三条 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
3.1 乙方聘请的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以 2021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进
行了审计 ，根据其出具的大华审字 （2021）0015257 号审计报告 ，标的公司一年一期 （2020 年及 2021 年 1-4
月）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1-4 月

营业收入 5,736.92 1,683.59
净利润 79.40 201.20
总资产 2,685.17 3,074.05
净资产 323.00 524.20
乙方聘请的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 、 以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评估 。 根据其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 (2021)第 8129 号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公司账面净资产 收益法评估结果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524.20 5,280.00 592.69
标的股权价格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参考，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确定标的公司 80%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
币 3,801.60 万元（含税）(其中：徐维浩 2,423.52 万元 （含税 ）、黄谊东 1,378.08 万元（含税）)。
3.2 收购价款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 本协议签署并经乙方股东大会通过后的 5 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
支付收购价款的 50%。 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
3.3 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后 2 个工作日内将各自的银行收款账户以书面形式发给乙方，乙方按本协议约定将
股权转让款转账到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第四条 甲方权利、义务及保证
4.1 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未设定有他项权利，不存在任何瑕疵 。
4.2 标的公司拥有的资产完整 、真实，资产所有权不存在任何瑕疵，不存在任何形式担保。
4.3 已履行转让股权所必须的所有法律程序。
4.4 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真实、完整，不存在或有债务 。
4.5 在完成股权转让之前，不得有任何不利于标的公司的处分行为和承诺。
4.6 自基准日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至股权交付完毕之日 ，甲方须保证标的公司正常经营 ，对标的公司股权
转让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保证不提议、不实施利润分配。
4.7 甲方保证标的公司目前依然是有效存续的，具有按其营业执照进行正常合法经营所需的全部有效的政
府批文 、证件和许可 。
4.8 不得隐瞒标的公司业务或财务上的任何瑕疵 ，包括但不限于应尽未尽的纳税义务等 。
4.9 积极协助、配合乙方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 ，修订、签署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的相关文件 ，
共同办理标的公司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第五条 乙方权利、义务及保证

5.1 乙方须依据本协议第三条之规定及时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
5.2 乙方将按本协议之规定，配合标的公司及时办理股权及其他权利转让之报批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

等手续及相关文件 。
第六条 债权债务
标的公司在本次收购完成前形成的一切与标的公司正常经营无关的债务均由甲方承担；有关行政、司法部
门对标的公司因此次收购之前所存在的行为所作出的任何提议 、通知 、命令 、裁定 、判决 、决定等所确定的
义务，均由甲方承担。
第七条 股权交付
7.1 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 ，且在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完毕相关变更登记手续，视为股权已交付 。
7.2 股权交付后，依据《公司法》修改标的公司有关章程。
第八条 税费及其他费用
8.1 与拥有 、管理、经营或运作目标的公司有关的，在标的股权交付之前产生的一切税项和费用 （无论该税
项和/或费用是在标的股权交付当天或在该日以前或以后征收或缴纳 ），由甲方承担 。
8.2 甲方承担因标的股权评估增值而产生的全部税项和/或费用，由此产生的个人税收由乙方代扣代缴或
甲方自行缴纳 。
8.3 无论本协议项下标的公司股权转让最终是否达成 ， 及于股权转让之前期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 、审
计、资产评估等事项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
8.4 因办理股权转让应交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由甲方自行承担，其他税费各自按税法规定各自承
担 。
第九条 业绩承诺

甲方保证对标的公司未来三年业绩进行承诺 ，具体内容以甲乙双方另行签订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为
准 。

江 西 仁
和 大 健
康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第一条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1 标的公司是一家以大健康相关产品研究与开发的企业 ，成立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 ，注册资本为 200 万
元，注册地址为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城北经济技术开发区 4 号路南侧。
1.2 标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前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

1 张宇 80% 160
2 陈瑛 20% 40
合计 100% 200
第二条 标的股权
2.1 本协议标的股权为甲方合计拥有的标的公司 80%股权及其所包含的股东权益。
2.2 甲方同意将其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80%股权及相应权益以本协议约定的价格转让给乙方 ，其中张宇转
让 60 %、陈瑛转让 20 %。
2.3 标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

1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0% 160
2 张宇 20% 40
合计 100% 200
第三条 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
3.1 乙方聘请的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以 2021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进
行了审计 ，根据其出具的大华审字 （2021）0015258 号审计报告 ，标的公司一年一期 （2020 年及 2021 年 1-4
月）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1-4 月

营业收入 8,823.32 2,942.29
净利润 683.66 250.64
总资产 2,103.95 2,751.20
净资产 768.14 1,218.78
乙方聘请的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 、 以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评估 。 根据其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 (2021)第 8130 号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公司账面净资产 收益法评估结果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1,218.78 6,780.00 1,243.09
标的股权价格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参考，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确定标的公司 80%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
币 4,881.60 万元（含税）(其中：张宇 3,661.20 万元（含税）、陈瑛 1,220.40 万元 （含税）)。
3.2 收购价款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 本协议签署并经乙方股东大会通过后的 5 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
支付收购价款的 50%。 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
3.3 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后 2 个工作日内将各自的银行收款账户以书面形式发给乙方，乙方按本协议约定将
股权转让款转账到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第四条 甲方权利、义务及保证
4.1 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未设定有他项权利，不存在任何瑕疵 。
4.2 标的公司拥有的资产完整 、真实，资产所有权不存在任何瑕疵，不存在任何形式担保。
4.3 已履行转让股权所必须的所有法律程序。
4.4 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真实、完整，不存在或有债务 。
4.5 在完成股权转让之前，不得有任何不利于标的公司的处分行为和承诺。
4.6 自基准日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至股权交付完毕之日 ，甲方须保证标的公司正常经营 ，对标的公司股权
转让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保证不提议、不实施利润分配。
4.7 甲方保证标的公司目前依然是有效存续的，具有按其营业执照进行正常合法经营所需的全部有效的政
府批文 、证件和许可 。
4.8 不得隐瞒标的公司业务或财务上的任何瑕疵 ，包括但不限于应尽未尽的纳税义务等 。
4.9 积极协助、配合乙方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 ，修订、签署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的相关文件 ，
共同办理标的公司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第五条 乙方权利、义务及保证

5.1 乙方须依据本协议第三条之规定及时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
5.2 乙方将按本协议之规定，配合标的公司及时办理股权及其他权利转让之报批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

等手续及相关文件 。
第六条 债权债务
标的公司在本次收购完成前形成的一切与标的公司正常经营无关的债务均由甲方承担；有关行政、司法部
门对标的公司因此次收购之前所存在的行为所作出的任何提议 、通知 、命令 、裁定 、判决 、决定等所确定的
义务，均由甲方承担。
第七条 股权交付
7.1 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 ，且在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完毕相关变更登记手续，视为股权已交付 。
7.2 股权交付后，依据《公司法》修改标的公司有关章程。
第八条 税费及其他费用
8.1 与拥有 、管理、经营或运作目标的公司有关的，在标的股权交付之前产生的一切税项和费用 （无论该税
项和/或费用是在标的股权交付当天或在该日以前或以后征收或缴纳 ），由甲方承担 。
8.2 甲方承担因标的股权评估增值而产生的全部税项和/或费用，由此产生的个人税收由乙方代扣代缴或
甲方自行缴纳 。
8.3 无论本协议项下标的公司股权转让最终是否达成 ， 及于股权转让之前期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 、审
计、资产评估等事项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
8.4 因办理股权转让应交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由甲方自行承担，其他税费各自按税法规定各自承
担 。
第九条 业绩承诺

甲方保证对标的公司未来三年业绩进行承诺 ，具体内容以甲乙双方另行签订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为
准 。

江西金
衡康生
物科技
有限公
司

第一条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1 标的公司是一家以研发、生产食品 、保健食品 、中药饮片为主 ，并不断向大健康相关产品行业延伸

及发展的企业 ，成立于 2014 年 4 月 8 日 ，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 ，注册地址为江西省樟树市药都医药工业
园。

1.2 标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前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

1 张清华 80% 160
2 徐向荣 20% 40
合计 100% 200

第二条 标的股权
2.1 本协议标的股权为甲方拥有的标的公司 80%股权及其所包含的股东权益。
2.2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80%股权及相应权益以本协议约定的价格转让给乙方。
2.3 标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

1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0% 160
2 徐向荣 20% 40
合计 100% 200

第三条 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
3.1 乙方聘请的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以 2021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公

司进行了审计，根据其出具的大华审字 （2021）0015256 号审计报告 ，标的公司一年一期 （2020 年及 2021 年
1-4 月）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1-4 月

营业收入 4,867.27 1,588.38
净利润 323.26 141.71
总资产 1,981.85 1,589.25
净资产 1,306.29 1,003.91

乙方聘请的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 以资产基础法
和收益法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评估 。 根据其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 (2021)第 8128 号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如下
表所示 ：

单位：万元

公司账面净资产 收益法评估结果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1,003.91 4,450.00 1,191.08
标的股权价格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参考，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确定标的公司 80%股权收购价格为

人民币 3,204.00 万元（含税）。
3.2 收购价款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 本协议签署并经乙方股东大会通过后的 5 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

甲方支付收购价款的 50%。 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
3.3 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后 2 个工作日内将银行收款账户以书面形式发给乙方 ，乙方按本协议约定将股

权转让款转账到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第四条 甲方权利、义务及保证
4.1 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未设定有他项权利，不存在任何瑕疵 。
4.2 标的公司拥有的资产完整 、真实，资产所有权不存在任何瑕疵，不存在任何形式担保。
4.3 已履行转让股权所必须的所有法律程序。
4.4 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真实、完整，不存在或有债务 。
4.5 在完成股权转让之前，不得有任何不利于标的公司的处分行为和承诺。
4.6 自基准日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至股权交付完毕之日 ，甲方须保证标的公司正常经营 ，对标的公司

股权转让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保证不提议、不实施利润分配。
4.7 甲方保证标的公司目前依然是有效存续的，具有按其营业执照进行正常合法经营所需的全部有效

的政府批文、证件和许可。
4.8 不得隐瞒标的公司业务或财务上的任何瑕疵 ，包括但不限于应尽未尽的纳税义务等 。
4.9 积极协助、配合乙方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 ，修订、签署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的相关

文件，共同办理标的公司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第五条 乙方权利、义务及保证

5.1 乙方须依据本协议第三条之规定及时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
5.2 乙方将按本协议之规定，配合标的公司及时办理股权及其他权利转让之报批手续及工商变更

登记等手续及相关文件。
第六条 债权债务
标的公司在本次收购完成前形成的一切与标的公司正常经营无关的债务均由甲方承担；有关行政、司

法部门对标的公司因此次收购之前所存在的行为所作出的任何提议、通知、命令、裁定 、判决、决定等所确
定的义务 ，均由甲方承担。

第七条 股权交付
7.1 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 ，且在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完毕相关变更登记手续，视为股权已交付 。
7.2 股权交付后，依据《公司法》修改标的公司有关章程。
第八条 税费及其他费用
8.1 与拥有 、管理、经营或运作目标的公司有关的，在标的股权交付之前产生的一切税项和费用 （无论

该税项和/或费用是在标的股权交付当天或在该日以前或以后征收或缴纳 ），由甲方承担 。
8.2 甲方承担因标的股权评估增值而产生的全部税项和/或费用，由此产生的个人税收由乙方代扣代

缴或甲方自行缴纳 。
8.3 无论本协议项下标的公司股权转让最终是否达成，及于股权转让之前期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 、

审计、资产评估等事项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
8.4 因办理股权转让应交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由甲方自行承担，其他税费各自按税法规定各

自承担 。
第九条 业绩承诺
甲方保证对标的公司未来三年业绩进行承诺 ，具体内容以甲乙双方另行签订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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